天津市新建住宅商品房准许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为加强本市新建住宅商品房准许交付使用的管理，保护购房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天津市商品房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商品房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住宅商品房，是指列入我市商品房备案核准，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面向社会公开销售的住宅。
第三条 本市住宅商品房实行准许使用制度。
房地产开发企业开发建设的住宅商品房，必须在领取天津市新建住宅商品房准许交付使用证（以下简称准许使用证）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四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指导、监督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开展本行政区域内的新建住宅商品房交付使用管理工作。
各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住宅商品房准许使用证核发、行政处罚等管理监督工作。
第五条 准许使用证按幢发放。
分期建设的住宅商品房，可以分期领取准许使用证，分期交付使用。
第六条 供水（包括自来水、再生水）、供电、供气、供热、排水等专业经营服务单位，应当自房地产开发企业提出配套工程竣工验收申请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验收完毕；验收合格的，应当在3个工作日内向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验收合格证明。
第七条 各相关部门及专业经营服务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出具本办法第八条所列证明文件。在出具证明文件前，应到现场对新建住宅商品房项目申请出具证明文件对应幢号进行查验。经现场查验符合以下条件后，方可出具相关证明文件。
（一）建筑工程竣工，经验收合格。
（二）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 
（三）供水（包括自来水、再生水）工程已竣工，并接入城市供水管网。
（四）供电工程已竣工送电，户表装表，并按照电力部门的供电方案纳入城市供电网，不使用临时施工用电。
（五）排水工程已竣工，并接入城市排水管网；确因客观条件所限需采取临时性排放措施的，应当经新建住宅商品房项目所在地的排水管理部门审核同意，并确定临时排放的期限。
（六）燃气工程已竣工，附近有燃气管网的，应与燃气管网相接；附近没有燃气管网的，应完成新建住宅商品房项目建筑物内、用地范围内燃气管道的铺设并具备今后燃气接通条件。
（七）建设工程按规划进行供热配套，供热二次网和建筑物内供热工程已竣工，热计量表安装完毕，具备供热条件。
（八）同开发项目整体实施的非经营性公建已同步建成并具备使用功能，并已按照规定缴纳非经营性公建配套费用。
第八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办理准许使用证，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二）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
（三）供水（包括自来水、再生水）、供电、供气、供热、排水等配套验收合格证明文件；
（四）非经营性公建配套证明。
第九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经审查合格的项目，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自收到全部申请材料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核发准许使用证。
经审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
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的交付日期前，未取得准许使用证的，应当通知购房人延期办理入住手续。待新建住宅商品房达到交付使用条件，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及时向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准许使用证，并在取得准许使用证后，通知购房人办理入住手续。
第十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各专业经营服务单位应当签订配套服务合同。配套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由市有关部门制定，示范文本中应当载明取得准许使用证作为提供配套服务的条件。
国家和本市对配套费用的标准有规定的，应当执行规定的标准。
第十一条 有关部门制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中应当载明住宅商品房的交付标准包括取得准许使用证。
第十二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新建住宅商品房交付使用时，应当向购房人出示当期交付住宅商品房的准许使用证。
第十三条 对于没有取得准许使用证的新建住宅商品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为购房人办理入住手续。
第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未取得准许使用证，擅自将新建住宅商品房交付使用或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为购房人办理入住手续的，由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房地产开发企业违规办理入住给购房人造成损失的，购房人可以依法向房地产开发企业要求赔偿。
专业经营服务单位对符合条件的新建住宅商品房不予出具或拖延出具相关配套证明的，由区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给房地产开发企业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房、限价商品房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